
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文件





渝全科质控中心〔2025〕4号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例会制度》的通知

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将《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例会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

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5日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[bookmark: OLE_LINK1]
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
工作例会制度

为促进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加强内部协作，确保中心各项工作有计划、有落实、有改进，特制定本工作例会制度。
一、总则
1.目的：规范工作运行，保障全科医疗质控工作有序推进，落实《重庆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考核细则（草案）》要求。
2.适用范围：适用于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（含市级专家委员会、区域及区县中心）各类工作例会。
3.原则：遵循规范有序、问题导向、协同联动、闭环管理原则。
二、例会分类及要求
	例会类型
	召开频次
	参会人员
	核心内容

	市级专家委员会例会
	每年≥2 次（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各 1 次，紧急情况临时召开）
	市级专家委员会全体委员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质控办相关人员（列席）
	传达政策、部署年度工作、审议质控计划、总结年度工作、讨论质控指标、技术规范等

	市-区域-区县三级联动工作例会
	每季度1次（全年不少于4次）
	市级中心负责人及秘书，各区域、区县中心负责人及秘书
	通报季度质控数据；区域 / 区县汇报工作、交流经验；部署季度任务；收集意见建议

	专项工作例会
	按需召开
	市级专项负责人，相关区域/区县负责人、联络人，对应领域专家
	明确专项目标与分工；跟踪进度、解决问题；审议专项成果


三、会议流程
1.会前：提前 5 个工作日确定议题、发布通知；参会单位提前 3 个工作日向市级中心秘书处提交书面材料。
2.会中：参会人员提前签到（线上提前调试设备）；主持人把控节奏，聚焦议题研讨，达成共识。
3.会后：3 个工作日内完成会议纪要，明确任务分工与时限；建立跟踪表，督促落实；5 个工作日内归档会议材料（作为考核佐证）。
四、管理要求
1.纪律：因故不能出现会议需提前请假。严禁泄露未公开的质控数据。
2.考核关联：参会情况、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委员任期内考核要求之一，任期内无故缺席累计超4次视为不能担任专家会委员，予以除名。
五、附则
1.本制度制定、修订须经市级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由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2.区域、区县中心可参照制定细则，报市级中心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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